
 

僱主履行職安健法律責任 減低僱員受感染的風險 

 

隨著更多因「2019 新型冠状病毒 (2019-nCoV)」所引致的「嚴重新型傳染性

病原體呼吸系統病」個案在本港確診，其中⼀名患者更經已離世，成為香港首宗

致命個案，本港所有市⺠皆人⼼惶惶。 

 

香港經濟以服務業為主要的產業方式，前線工作者每天均需與不同的客戶和

人士進行緊密接觸，例如巴士和鐵路服務等的公共交通運輸業員工、海關和入境

處等的關口邊防人員，在他們緊守崗位提供服務的同時，其實亦不停的與潛在帶

菌者進行近距離接觸，而近日不同工會所舉辦的新聞發佈會亦充份地表達了前線

僱員的無奈和被動的⼼聲。 

 

就職業危害的預防及控制策略來說，最理想的便是從根本「杜絕危害源頭」

的出現；若不能完全隔絕污染源，我們便應順著「工程控制措施」、「行政控制措

施」來將危害的份量和嚴重性、與及有機會接觸人士的數量逐步降低，最後才派

發合適的「個人保護裝備」予無可避免地需要進行工作的人士作最後防線，務求

降低傷害。 

 

從近日本港的事態發展來看，在不能有效「杜絕源頭」、而合適口罩等「個

人保護裝備」和消毒物品 (如漂白水、酒精搓手液等) 都「賣斷市」的情況下，

本港僱主在履行其法律責任時，更應從「工程措施」和「行政措施」兩方面入手，

為其聘用的員工提供安全且不會危害健康的工作環境。但是在工會組織的新聞發

佈會中指出，有不同行業工會的僱員疑似被剝削基本職安健權益的情況，包括：

要求員工到高風險地區工作、不准員工配戴個人保護裝備、在未有提供足量保護

裝備下仍要求員工繼續上班…等。 

 

本中⼼作為關注本港職安健發展和保障的獨立非牟利專業團體，就上述有違

職安健責任的行為和情況表示汗顏。本中⼼在此促請各行各業的僱主應按照上面

提到的「職業危害預防及控制策略」來審視現時機構的實際情況：如盡可能暫停

非必要的服務，包括在有明顯疾病傳播風險的地區的⼀切境內外工作，務求從根

本最大程度地削減受影響的員工人數；如機構的工作場所未有妥善的環境通風，

亦未能採購到足夠的合適消毒物品、確保員工工作環境的衛生時，便有需要透過

⼀系列的「行政措施」，包括以「在家工作」、輪班當值或「彈性上班時間」等方



 

式上班，減少員工曝露和接觸危害物的機會。而隨著更多員工因減少外出工作和

跨境工作的需要，其他不能停工或改變工作方式的服務業僱員亦可以間接地受惠。

當然，職業安全健康局身為法定職安健促進機構，亦有絕對職能需要站在最前線，

為各界人士提供最有效且實用的預防資訊。而針對部份涉嫌罔顧員工職業健康、

意圖規避法律責任的僱主，政府也要妥善執法，予以嚴懲，避免有人以身試法。 

 

就此，本中⼼希望所有僱主均樂意參考上述建議，群策群⼒，與香港市⺠⼀

起共渡時艱，同⼼攜手面對疫情。勞工處和職安局也要做好自身法例賦予的職責，

讓全港近 400 萬就業人口俱得到基本且應得的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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